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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明经济〔2015〕74 号

关于同意佛山市高明区（中国科学院）新材料
专业中心等五家科研机构和企业组建佛山市

高明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佛山市高明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》（明经济

〔2014〕38 号），我局组织专家对申请组建佛山市高明区工程技

术研究中心的可行性方案进行了评审论证，同意佛山市高明区

（中国科学院）新材料专业中心等五家科研机构和企业组建佛山

市高明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名单附后）。

请各有关单位按照《佛山市高明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

法》（明经济〔2014〕38 号）要求，认真组织落实中心组建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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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创新基础条件建设和技术队伍建设，强化产学研合作，提高

研发能力，不断研究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，为企业的发展和行业

的技术进步作出贡献。

附件：2015 年组建佛山市高明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单

佛山市高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

2015年11月27日

佛山市高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27 日印发

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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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组建佛山市高明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单

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工程中心名称工程中心名称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依托单位依托单位依托单位

1 佛山市高明区无机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高明区（中国科学院）新材料专业中心

2 佛山市高明区特种工业铝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深达美特种铝合金有限公司

3 佛山市高明区智能家居制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韩丽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4 佛山市高明区精密薄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凯仁精密材料有限公司

5 佛山市高明区硅橡胶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道格科技有限公司


